
安徽荃银高科种业股份有限公司 

章程修订案  

 

安徽荃银高科种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3 年

5 月 23 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修改<公

司章程>的议案》，并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办理相关工商变

更登记手续。具体修订内容如下： 

1、根据公司 2022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司于 2023 年 5 月 5 日

实施了 2022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以公司当时总股本 676,665,537 股为

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 1 元人民币现金；同时以资本公积金向

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4 股。本次权益分派后，公司总股本由

676,665,537 股增加至 947,331,751 股。 

2、根据《安徽省市场监管局关于在全省开展企业经营范围登记

规范化工作的公告》中“存量企业在办理经营范围变更登记时使用经

营范围规范条目用语办理登记，并对原登记经营事项进行规范调整”

要求，并结合公司实际需要，公司拟对《公司章程》中经营范围进行

修订。 

修订前 修订后 

第六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676,665,537

元。 

第六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947,331,751

元。 

第二十条  公司股份总数为 676,665,537 股，

全部为普通股。 

第二十条  公司股份总数为 947,331,751 股，

全部为普通股。 

第十四条  经依法登记，公司的经营范围为：

农作物种子、苗木、花卉种子研发、生产及销

售；农作物种植及栽培服务；粮食收购、加工、

仓储、销售；道路普通货物运输（除快递、除

危险品）；农副产品的深加工、储藏、销售；

农用配套物资批发零售（应凭许可证经营的

第十四条   经依法登记，公司的经营范围为：

许可项目：农作物种子经营；主要农作物种子

生产；转基因农作物种子生产；转基因棉花种

子生产；转基因棉花种子经营；农作物种子进

出口；草种进出口；农药批发；农药零售；食

品生产；食品销售；粮食加工食品生产；林木



未获许可前不得经营），农业生产性基础设施

建设；农业高新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推

广；农业技术咨询、技术服务；经营农作物种

子、农副产品、农用配套物资、机械设备及零

配件、原辅材料的进出口业务，但国家限定公

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 

种子生产经营；道路货物运输（不含危险货物）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

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

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一般项目：非主要农作物种子生产；农副产品

销售；初级农产品收购；化肥销售；肥料销售；

食品销售（仅销售预包装食品）；粮食收购；

粮油仓储服务；谷物销售；食用农产品初加工；

花卉种植；园艺产品种植；农作物栽培服务；

农业科学研究和试验发展；智能农业管理；农

业专业及辅助性活动；与农业生产经营有关的

技术、信息、设施建设运营等服务；货物进出

口；技术进出口；进出口代理；土地整治服务；

软件开发；信息系统集成服务；农业机械服务；

农业机械销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

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业务培

训(不含教育培训、职业技能培训等需取得许

可的培训)（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

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上述修订最终以工商部门核准登记的内容为准，除上述修订外，

《公司章程》其他条款不变。 

本次修订后的《公司章程》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自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生效。 

 

安徽荃银高科种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三年五月二十四日 


